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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 

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

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浙能电力”)签署了《战

略合作意向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，公司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苏州

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康电力”）控股权（中康电力持有约 1GW

并网电站）。未来爱康科技与浙能电力将共同投资该新能源电站发展平台，做大

做强新能源电力资产。鉴于本次出售可能会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且框架协议的具体实施会给公司业务发展带来积极影

响，公司于 2018年 5月 12日披露了《关于与浙能电力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

筹划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提示性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18-70），并于 2018 年 5

月 26日、2018年 6月 4日、2018 年 6月 19日、2018年 7月 3日披露了《关于

筹划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76，2018-80、2018-91、

2018-97）。 

截止目前，标的资产中康电力及下属电站子公司的主体审计、评估、法律及

技术尽调工作已基本完成，待出具最终报告。同时交易双方正积极就主要商务条

款进行商讨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

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至少每十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

情况公告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

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




